附表2

常德市推进产业发展“千百十”工程2022年度考核计分办法
	序号
	考核指标
	权重
	预期目标值
	分值（100分）
	计分办法

	
	一、主要指标
	85%
	
	85
	

	1
	主特产业产值完成 情况
	20%
	
	常德经开区420亿元，鼎城区（常德高新区）335亿元，汉寿县140亿元以上，桃源县150亿元以上，石门县、澧县各215亿元以上，津市市178亿元以上，武陵区商贸流通业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）400亿元以上、智慧产业45亿元以上，临澧县105亿元以上，安乡县100亿元以上，西洞庭65亿元以上，西湖2亿元以上，桃花源旅游总收入18亿元以上，柳叶湖旅游总收入15亿元以上。
	20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每多完成10亿元加2分，最高加10分；每少完成10亿元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
	    2


	 头部企业培育情况


	20%
	100亿级企业
	常德经开区2家，武陵区2家，鼎城区（常德高新区）1家。
	4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每少完成1家扣0.5分，未完成计0分；每多完成1个加5分。

	
	
	
	50亿级企业（50亿以上，100亿以下）
	常德经开区2家，武陵区、鼎城区（常德高新区）、汉寿县、桃源县、临澧县、石门县、澧县、津市市各1家。
	6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每少完成1家扣0.5分，未完成计0分；每多完成1个加5分。

	
	
	
	10亿级企业（10亿以上，50亿以下）
	常德经开区10家，鼎城区（常德高新区）、汉寿县、桃源县各6家，澧县、津市市各5家，武陵区、石门县各4家，临澧县、安乡县、西洞庭各2家，柳叶湖、西湖、桃花源各1家。
	10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每少完成1家扣0.5分，最低计0分；每多完成1家加5分。

	3
	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情况
	20%
	投资总额
	-
	10
	按区县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排名计分，排名第1的计10分，其他区县市依次递减1分。

	
	
	
	投资增速
	-
	10
	得分=（区县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-最小值）/（最大值-最小值）×5分+5分。

	4
	产业项目建设情况
	25%
	100亿级项目
	
	
	新增1个加10分。

	
	
	
	10亿级项目（10亿以上，100亿以下）
	常德经开区、鼎城区（常德高新区）各3个，汉寿县、桃源县各2个，武陵区、临澧县、石门县、澧县、津市市、安乡县、西洞庭、柳叶湖、西湖、桃花源各1个。
	10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每少完成1个扣1分，最低计0分；每多完成1个加5分。

	
	
	
	1亿元级项目（1亿以上，10亿以下）
	常德经开区、鼎城区（常德高新区）、汉寿县、桃源县、临澧县、石门县、澧县、津市市各20个，安乡县、西洞庭各15个，武陵区、柳叶湖、西湖、桃花源各5个。
	15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每少完成1个扣1分，最低计0分；每多完成1个加1分，最高加5分。

	
	二、重点工作
	15%
	
	15
	

	1
	建立相应工作机制
	5%
	
	1.建立工作专班和定期调度制度；2.开展区县（市）主要领导联主特产业、重大项目制度；3.建立区县（市）领导联企业制度、联产业项目制度；4.开展“一对一”结对帮扶等专项活动。
	5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

	2
	日常工作情况
	5%
	
	1.确定年度目标任务，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牵头领导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；2.按月按季及时报送工作推进情况；3.多渠道宣传推进产业发展情况，及时报送典型经验材料等；4.落实完成市产业发展“千百十”工程专项工作组交办事项。
	5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在省级主流媒体发布宣传报道一次加1分，最高加3分。

	3
	设立专项资金
	5%
	
	1.设立专项资金，2.兑现专项资金，3.建立日常监管制度。
	5
	完成目标值计基分。


